







 



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特色栏目·

   ·中医文化·

儒家中和思想及其永恒价值

贾成祥 (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,河南
 

郑州 450046)

摘要:儒家中和思想是最高境界的道德标准、超越时空的美学标准,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,既是世界观,又是方

法论。执两用中,执中致和,由“中”而“和”,由“和”而“生”,涵盖了历时的、线性的“和实生物”与共时的、网状的和

谐共生。在万物化育生成、人生事业发展、社会秩序维系、人类未来生存等方面都有着超时空存在的永恒价值,植

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也给予了很好的回应和深刻的诠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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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何一种文化精神都是在经历了反复的历

练和长期的积淀以后形成的,而一种文化精神

一经形成之后,就会成为一种文化传统,一以贯

之地体现在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,甚至因为其

自身所具有的普世价值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

神财富,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向。

儒家中和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思想。中和思

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,既是远古先

民在生产实践中的智慧创造,也是华夏民族的

文化认同与理论建构,是民族特色极为鲜明的

原创文化。在儒家文化元典中,从《周易》《尚
书》,到《诗经》《礼记》乃至《春秋》,无不表现出

中正和谐的思想理念,先秦诸子典籍中大多也

都对“中”“和”思想有所论述。中国传统文化的

“中”“和”思想得以成熟与发展,既是对前代思

想的借鉴和继承,也是应对当时局势的方法和

策略,更是关于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探索和预

案。1988年1月,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“面向

二十一世纪”的国际大会上,75位诺贝尔奖获

得者发表的著名的《巴黎宣言》指出:“人类要在

21世纪生存下去,必须回首2500年前,从孔子

那里汲取智慧。”其中所谓的孔子的智慧应该就

是这种基于中和思想理念而形成的和谐共生的

核心价值,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

源泉和理论基石。世人坚信其能够引领人们在

21世纪的继续生存。“中和”应当是天地之间

的第一要事,“中和”应当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

义。

1 执两用中、执中致和

最初,“中”“和”还没有连用成为一个词,虽
然相互联系,但有着各自的意义界限。

“中”本义为射中标的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

定声》训释“中”为“以矢著正”。这就是所谓“不
偏之谓中”的解释,反映了“中”即是“正”的含

义。郭沫若解释说,一竖象矢,一圈示的,象射

箭命中。这就从原始文字的字形结构上说明

“中”的思想观念起源于射箭。
“中”在金文甲骨文中像族旗竖立的形状,

于是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解释为“方玲旗族之

属”,然后推论说:“(中)最初为氏族社会中之徽

帜”。说明它是各部落形成联盟后的象征,标志

联盟军事首长建旗以立中之义。唐兰在《殷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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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记》还做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:“此为徽帜,

古时用以集众。盖古者庭宇有大事,聚众于旷

地,先建中焉。群众望见中而趋附,群众来自四

方,则以建中之地为中央矣。列众为阵,建中之

酋长或贵族恒居中央,而群众左之右之,望见中

之所在,即知为中央类(若为三军,则中军也)。

然则中本为徽帜,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,遂引

申为中央之义,更引申为一切之中。”[1]作为君

王,是必居于九畴之中而被环于八方之内的。
《文子·道原》:“古者三皇,得道之统,立于中

央,神与化游,以抚四方。”[2]《鹖冠子·王鈇》:
“天用四时,地用五行,天子执一,以居中央。”[3]

《新书·属远》:“古者天子地方千里,中之而为

都。”[4]《荀子·大略》:“欲近四旁,莫如中央,故
王者必居天下之中,礼也。”[5]1035

“中”自从引申具有了中央、中心、中间、中
正、不偏不倚之义以后,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生

活的观察和体验,人们越来越认识到“中”的价

值存在。基于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察,人们发

现了凡“中”就好、凡好必“中”的规律,于是“中”

就有了“好、行、成”的意思,在“中天下而立”的
中原大地上就形成了中原方言“中”,表示对事

物的肯定性评价和对请求的肯定性应诺。有了

这样的世界观,人们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也就自

然地追求“中”,成为一种方法论,如《尚书·大

禹谟》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

中。”[6]285“允执厥中”就是指言行要不偏不倚,

符合中正之道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:“以五

礼防万民之伪,而教之中。”[6]1524 为了“防万民

之伪”而“以五礼”“教之中”。《晏子春秋·内篇

问上十六》:“衣冠不中,不敢以入朝。”[7]穿衣戴

帽都得符合“中正”的规矩。甚至《荀子·天论》

中提出:“故道之所善,中 则 可 从;畸 则 不 可

为。”[5]676“中”成为人们行事之原则。《荀子·

儒效》:“事行失中谓之奸事,知说失中谓之奸

道。”[5]260 吃饭穿衣、为人处世、天子之居处、国
都之建造、国家之管理、天下之治理,凡事都考

虑是否符合“中”的原则。《礼记·中庸》记载,

子曰:“舜其大知也与?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
恶而扬善,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,其斯以为舜

乎!”[6]3528 舜之所以是“大知”圣人,就是因为他

能“用中”。所以明代方孝孺《夷齐》说:“圣人之

道,中而已矣,尧、舜、禹三圣人为万世法,一
‘中’也。”

《易传》作为一部反映先秦哲学思想的重要

著作,更处处以中道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吉凶,

故涉及“中”的语汇特别多。如“大矣哉! 大哉

乾乎! 刚健中正,纯粹精也。”(《乾·文言》)“君
子黄中通理,正位居体,美在其中,而畅于四支,

发于事业,美之至也。”(《坤·文言》)涵盖了得

中、时中、尚中、中道、中庸等等。总结而言,《易
传》之“中”往往具有中正、合适、恰当、无过无不

及之义。北宋阮逸在《文中子中说序》中云:“大
哉! 中之为义。在《易》为二五,在《春秋》为权

衡,在《书》为皇极,在《礼》为中庸。谓乎无形,

非中也;谓乎有象,非中也。上不荡于虚无,下
不局于器用;惟变所适,惟义所在。此中之大略

也。《中说》者,如是而已。”东汉赵岐《孟子注

疏》:“中道,中正之大道也。”任继愈曰:“所谓中

之道者,乃即事即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,不偏不

倚,无过不及。”[8]

《论语·雍也》中更是提出了“中庸”一词:
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 民鲜久矣。”正是因

为“中庸”是很难达到的“至德”,所以《中庸》记
载,子曰:“天下国家可均也,爵禄可辞也,白刃

可蹈也,中庸不可能也。”[6]3529 东汉经学家郑玄

说:“庸,常也。用中为常道也。”(《礼记注·中

庸》)中庸,就是以“中”为常,以“中”为规律,以
“中”为原则。《论语解》说:“中庸,天下之正理。

德合中庸,可谓至矣。”以“中庸”作为最高的道

德准则、天下之正理、天下之定理、天下之公理。

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,“中庸”的内涵也在

不断地丰富,包含着中正、时中(“依时而中”“随
时而中”“时止则止,时行则行,动静不失其时”
“君子而时中,无往而不中也”“中无定体”)、中
和之义。人们对自身修养的要求也从不偏不倚

的适度与中正拓展到与时俱进、与时偕行的时

中以及多元统一、和而不同的中和。
“中和”作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重要概

念,其完整意义包括“中”“和”两个方面。“中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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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,“和”反映达到理想的目

的。所谓“执两用中”“执中致和”,就是通过正

确方法,实现美好理想,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境

界。而“中”与“和”形成“中和”以后,其意义更

多、更重要地体现在“和”,这也是“执两用中”的
目的和意义所在。

至于“和”,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“和”的本义

是应和、唱和,和平、和同、和乐、和声、和谐、和
暖、和睦之“和”,原本都写作“龢”。如《左传·

襄公十一年》:“如乐之龢,无所不谐。”《说文解

字》:“龢,調也。从龠禾声。读与和同。”(《说文

解字》:“龠,乐之竹管。”)“龢”与“和”只是同音

字而已,在字义上毫无瓜葛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

注》释“龢”说:“龢,调也。言部曰:调,龢也。此

与口部和音同义别。经传多假和为龢。从龠,

禾声。读与咊同。”释“龤”:“龤,乐龢也。龤训

龢,龢训调,调训龢,三字为转注。龤龢作谐和

者,皆古今字变。”“假和为龢”以后,习以为常,

人们渐渐地多用“和”而遗忘了“龢”。《礼记·

乐记》:“君子曰:‘礼乐不可斯须去身。’”之所以

“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”,是因为通过“礼乐”可以

实现“中和”。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记载,子曰:
“夫礼所以制中也。”《论语·学而》:“礼之用,和
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礼乐教化的最终目的

都是为了实现“中”“和”。朱熹云:“中和之不

存,谓之无礼乐可也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:“故乐者,

审一以定和,比物以饰节,节奏合以成文。所以

合和父子君臣,附亲万民也。”[6]3348“故乐者,天
地之命,中和之纪,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”[6]3349

以音乐为中和之要领,可见,“和”之源出于乐。

庄子云:“乐以道和”;王安石曰:“乐者,天下之

中和”;司马光云:“夫中和,乐之本也”;《律吕精

义》:“夫乐者,中和之谓也。”
《说文解字》:“中,内也。从口丨。上下

通。”对于“上下通”,有人解释为天地阴阳之气

交流融通,古人认为这是万物得以化育生成的

根源。孔颖达亦云:“天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

物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:“中,内也。俗本和

也,非是。”就是说,在段玉裁看来,直接以“和”

释“中”,是不正确的,“龢、和皆非中之训也”。

但他又说:“然则中者,别于外之辞也。别于偏

之辞也,亦合宜之辞也。”就是说,“中”与“偏”相
对,有“合宜”之义。从段玉裁的解释来看,“中”

虽有“合宜”之义,但绝无“龢、和”之义。然而,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:“先王之乐,所以节百事也,

故有五节。迟速本末以相及,中声以降。五降

之后,不容弹矣。于是有烦手淫声,慆堙心耳,

乃忘平和,君子弗听也。”从此又可以看到“中
声”与“平和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古代文

献中,多有“中”与“和”相对举的现象,如“喜怒

哀乐之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

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”
(《礼记·中庸》)“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,

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。”(《周官·大司

徒》)“以天产作阴德,以中礼防之;以地产作阳

德,以和乐防之。”(《周官·大宗伯》)“成于和,

生必和也;始于中,止必中也。”“中者,天下之所

终始也;而和者,天地之所生成也。夫德莫大于

和,而道莫正于中。”(《春秋繁露·循天之道》)

北宋司马光特撰《中和论》,曰:“适宜为中,交泰

为和。”南宋胡宏言:“中者,道之体;和者,道之

用。”(《知言·往来》)

天地万物化育生长的根源在于四时之间的

阴阳中和之气及其运行。《春秋繁露·循天之

道》:“天有两和以成二中,岁立其中,用之无穷。

是北方之中用和阴,而物始动于下;南方之中用

和阳,而养始美于上。其动于下者,不得东方之

和不能生,中春是也。其养于上者,不得西方之

和不能成,中秋是也。然则天地之美恶,在两和

之处,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。是故东方生

而西方成,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,西方和成南方

之所养长。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,养长之

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。成于和,生必和也;始于

中,止必中也。中者,天地之所终始也;而和者,

天地之所生成也。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

中。中者,天地之美达理也,圣人之所保守也。
……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,其德大盛。”[9]361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:“故春为阳中,万物以生;秋为

阴中,万物以成。”人们逐渐认识到“中”与“和”

之间的关系及其价值和意义,明清之际的胡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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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以“中”作为最高法则,认为只有遵循“中”的
法则,才能维持万物固有的秩序而不致发生混

乱,他说:“五常之德无所偏倚,故谓之中。”“天
下之乱,生于万物不和,而不和之故,由于不

中。”(《绎志·修身篇》)可见,“中”是“和”的基

础和根源,“和”是“中”的存在和表现。“中”与
“和”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价值存在用一句话来表

述,即执中以致和。执中,表示所采取的正确方

法;致和,反映所实现的理想目标。

由“中”而“和”,渐渐地形成了“中和”这一

理念,也形成了“中和”这一汉语词语。与“中
正”“时中”相比,“中和”这一词语所表示的核心

内涵在于“和”。而“和”也只是一种思想理念和

思维路径,而不是最高理想和终极追求。人们

在对自然、社会的观察中,渐渐发现了“和”的更

重要的更高级的价值。由“中”而“和”,然后由

“和”而“生”,“生生不息”,这才是儒家中和思想

的思想逻辑和价值追求。而“生”包括历时的、

线性的“和实生物”和共时的、网状的“和谐共

生”。

2 历时的、线性的“和实生物”
《国语·郑语》:“夫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。

以他平他谓之和,故能丰长而物归之;若以同裨

同,尽乃弃矣。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,以成

百物。”[10]伯阳父不仅提出了“和实生物,同则

不继”的著名论断,而且进一步论述“先王以土

与金木水火杂,以成百物”,其中的“杂”也就是

“和”。异质事物的充分融合、有机融合而生成

新的事物,而这种有机融合就是“和”。《荀子·

天论》说: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,各得其养以

成。”[5]677《礼记·中庸》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
物育焉。”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进一步论述:“天地

四时,非生万物也,神明接,阴阳和,而万物生

之。”“故阴阳四时,非生万物也;雨露时降,非养

草木也。神明接,阴阳和,而万物生矣。”[11]459

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:“丈夫八岁,肾气实,发长

齿更;二八,肾气盛,天癸至,精气溢泻,阴阳和,

故能有子。”[12]把“和实生物”的思想理念与人

类生命的生成结合起来,探求的结果是生命之

源在于“和”。

《中庸》指出,“中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者,

天下之达道也”,认为“和”是普天之下无所不通

的“道”。“和”之所以能成为如此之“道”,就在

于“和”像“道”一样能“生万物”。老子不仅明确

提出“道生万物”的主张,而且深刻揭示了其内

在机理,那就是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

和”。由“道”所派生的阴阳二气经过相互运动、

相互冲击,在动态变化中达到“和”的状态时,就
能化生出万物。所以,“道生万物”其实就是“和
生万物”,可简称为“和生”。《淮南子·天文

训》:“道始于一,一而不生,故分而为阴阳,阴阳

合和而万物生。故曰‘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

物。’”[11]43 其中的“三”就是“和”,就是“阴阳

和”。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:“天地之气莫大于和,

和者,阴阳调,日夜分而生物。春分而生,秋分

而成,生之与成,必得和之精。”阴阳异质相合和

而化育生成万物。《春秋繁露·循天之道》:“中
者,天地之所终始也,而和者,天地之所生成也。

夫德莫大于和,而道莫正于中,中者,天地之美

达理也,圣人之所保守也。”只要始终恪守“中”,

自然就能成就“和”。“和”为大德,“中”以成之。
《春秋繁露·循天之道》:“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

者,其德大盛,能以中和养其身者,其寿极命。

男女之法,法阴与阳,阳气起于北方,至南方而

盛,盛极而合乎阴;阴气起乎中夏,至中冬而盛,

盛极而合乎阳;不盛不合。”首先指出“中和”在
“理天下”“养其身”中的重要意义,然后用“男女

之法”“阴阳之理”论述由“中和”而生成的机理。
《春秋繁露·循天之道》:“故天地之化,春气生,

而百物皆出;夏气养,而百物皆长;秋气杀,而百

物皆死;冬气收,而百物皆藏。是故惟天地之气

而精,出入无形,而物莫不应,实之至也。君子

法乎其所贵,天地之阴阳当男女,人之男女当阴

阳;阴阳亦可以谓男女,男女亦可以谓阴阳。天

地之经,至东方之中,而所生大养;至西方之中,

而所养大成。一岁四起,业而必于中;中之所

为,而必就于和。故曰和其要也。”[9]363 更加深

入地把男女与阴阳融通为一,论述“中之所为,

必就于和”的原理。《春秋繁露·循天之道》:
“中者,天之用也;和者,天之功也。举天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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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,而美于和。”[9]365

3 共时的、网状的和谐共生

儒家孜孜以求的是对秩序的维护,其中和

思想正是维护秩序的有效途径和方法。这种思

想包括对立双方关系的处理、多元因素的协调。

3.1 中和是对立面的统一

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,是自

然界、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。这种普遍存在的

对立统一规律,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话概括起来

就是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阴阳的普遍性存在表

现为两个方面:一是阴阳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

展过程中,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

自始至终的阴阳运动。从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这些

中国哲学经典来看,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阴阳,

没有阴阳就没有世界。阴阳之间互相对立、互
相排斥,又相互依赖、相互统一,互根互用。阴

阳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、人类社会和一切事物

当中,“所指无定在”“所指无不在”。如在自然

界,太阳为阳,月亮为阴;天为阳,地为阴;山为

阳,水为阴;昼为阳,夜为阴;风为阳,雨为阴。

在人类社会,男为阳,女为阴;君为阳,臣为阴;

父为阳,子为阴;夫为阳,妻为阴。在一切事物

之间,上为阳,下为阴;前为阳,后为阴;动为阳,

静为阴;外为阳,内为阴;热为阳,冷为阴;生为

阳,死为阴;奇数为阳,偶数为阴;气为阳,血为

阴。凡此等等,足以说明对立统一存在的普遍

性。《道德经》所谓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

相形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。”认
为对立统一是“恒”,“恒”就是“常”,就是永远不

变的规律。《春 秋 繁 露·基 义》:“凡 物 必 有

合,……有美必有恶,有顺必有逆,有喜必有怒,

有寒必有暑,有昼必有夜,此皆其合也。阴者,

阳之合;妻者,夫之合;子者,父之合;臣者,君之

合。物莫无合,而合各有阴阳,……阴阳无所独

行。”把对立统一叫作“合”,指出“物必有合”“物
莫无合”,而且把所有的对立双方概括为一对哲

学范畴“阴阳”,然后说“阴阳无所独行”,阐明其

对立面的统一性。程颢曰:“天地万物之理,无
独必有对。皆自然而然,非有安排也。”(《二程

遗书》)指出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的、孤立的存

在,而是有对立面的存在,并且说这并非人为的

安排,而是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。南宋思想家

叶适云:“道原于一而成于两,古之言道者必以

两。凡物之形,阴阳、刚柔、逆顺、向背、奇耦、离
合、经纬、纪纲,皆两也。夫岂惟此,凡天下之可

言者皆两也,非一也。”(《叶适集·中庸》)通过

对“一”与“两”的关系的阐述,揭示了对立的统

一。

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对立,并认为

天地之间处处都有对立,有阴必有阳,有刚必有

柔,有清必有浊,有幽必有明,有喜必有悲。但

在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当中,认知的重点不在

于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,更看重的是矛盾双

方的互补和统一。斗争并不是绝对的,对立双

方最终要走向统一,这种对立双方的统一就是

“中”“和”。宋明理学家张载曰:“有象斯有对,

对必反其为;有反斯有仇,仇必和而解。”(《正蒙

·太和篇》)“对”指矛盾的对立面,“仇”指对立

面的斗争。而对立面的斗争的最终化解是以

“和”为条件的。这里的“和”正是太极图所表达

的精神,正是中国哲学的核心,是中国传统哲学

的思维方式。就像阴阳鱼的形态,在共同生存

的世界里,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。在太极哲学

里有阴盛阳衰、阴消阳长,总是不断调节平衡,

创造着和谐世界,古人称之为“阴阳自和”。

春秋时期,政治上的武力之争,血肉横飞、

血流成河的惨烈,使得志士仁人不得不思考和

探索着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“化干戈为玉帛”;

学术上的百家争鸣,最终无不以“中”“和”为旨

归,走向文化的融合,并在有关宇宙、社会、人生

价值的反复论辩中,交融会通而最终锻造出

“中”“和”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。

3.2 中和是多样性的统一

中国传统文化认为,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

整体性、统一性、系统性。中和思想首先是建立

在整体性基础之上的,而整体性就是多样性的

统一。对于天地万物而言,“和”是多样性的统

一;对于人之思想而言,“和”就是观点与意见的

多样性统一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:“《易》与天地

准,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”所谓“弥纶”,就是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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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、涵盖、综括、贯通之义。《易》不仅统摄、涵盖

而且演绎和模拟着天地之间全部的存在形式。
《周易·系辞下》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
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

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

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”就是说,伏羲八卦就是

建立在对天地万物进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,画
出来的八卦也是“类万物之情”的。“《易》之为

书也,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

焉。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非它也,三材之

道也。”其中,天道、地道、人道,无所不包,存在

于一个有序的系统之中,而其论述事理的基本

思路又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“推
天道以明人事”。

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,史伯针对周幽王排斥

异己、党同伐异、“去和而取同”,提出:“夫和实

生物,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,故能丰长而

物归之;若以同裨同,尽乃弃矣。故先王以土与

金木水火杂,以成百物。”这一段话可以分为三

层意思:一是指出万物皆生于和而不生于同;二
是提出“以他平他谓之和”,这是实现“和”的途

径和方法;三是用“土与金木水火杂,以成百物”

为事实例证说明“和实生物”。接着又说:“故王

者居九畡之田,收经入以食兆民,周训而能用

之,和乐如一。夫如是,和之至也。于是乎先王

聘后于异姓,求财于有方,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

物,务和同也。声一无听,物一无文,味一无果,

物一不讲。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。天夺之

明,欲无弊,得乎?”“聘后于异姓”以谋求“和”,

为的是优生优育。并指出,单一的声音不是什

么美妙的音乐,单一的颜色不是什么好看的图

画,单一的味道不是什么美味的佳肴,单一的事

物就没什么优劣好坏的衡量和比较。周幽王的

错误和罪孽就在于抛弃异质的“和”而专求单一

的“同”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记载伊尹“说汤

以至味”,尽管说“精妙微纤,口弗能言,志不能

喻”,但是“灭腥去臊除膻,必以其胜,无失其理。

调和之事,必以甘、酸、苦、辛、咸”,说到底就是

“以他平他”的“和”。“土与金木水火杂,以成百

物”,犹言生物学意义上的杂交,利用杂交的方

法育种可以研究物种演化,可以创造新物种、改
良旧物种,促进新生的能力。犹言在不同学科

领域的跨界研究中实现理论的创新。这正是

“和”的意义所在。

基于对天地万物整体性、统一性、系统性的

认识,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篇提出:“君子和而

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这是孔子对天地万物整

体性、统一性、系统性存在的积极回应,“和而不

同”既是中和思想的重要内涵,又是处理天地万

物复杂关系的方法论。

汉代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,董仲舒

的“大一统”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
绝其道,勿使并进”“推明孔氏,抑黜百家”等主

张为武帝所采纳,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表彰六

经”,儒学成为经学,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,

董仲舒也因此受到了汉武帝特别的尊重。就治

理天下而言,董仲舒主张“以德治国”,而且说:
“夫德莫一大于和,而道莫正于中,中者,天地之

美达理也。”董仲舒的学术思想是新的儒家思想

体系,是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,以阴阳五行为

说理工具,融社会政治与家庭伦理为一体而形

成的帝制神学体系。董仲舒之所以被尊重,是
因为他的“大一统”思想,他说:“《春秋》大一统

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。”在董仲舒看

来,“大一统”是宇宙间最普遍的法则,这是董仲

舒政治哲学的核心。“大一统”实际上包含着多

样性的统一,包括董仲舒新的儒学思想体系,也
是他以前的阴阳、五行学说以及法家、道家、阴
阳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多样统一的结果。董仲舒

还利用阴阳五行构建了他的宇宙模式:“天有十

端,十端而止已。天为一端,地为一端,阴为一

端,阳为一端,火为一端,金为一端,木为一端,

水为一端,土为一端,人为一端,凡十端而毕,天
之数也。”(《春秋繁露·官制象天》),因而形成

了他的天人感应学说,“天地之气,合而为一,分
为阴阳,判为四时,列为五行。”(《春秋繁露·五

行相生》)董仲舒的天人学说融入了阴阳五行学

说的神秘因素,把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与阴阳五行

相比附,将天地、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与阴阳相融

通,将自然与社会、政治与伦理纳入到一个庞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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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整体系统之中,从哲学的高度,以“中和”作为

其哲学范畴,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,创立

了以“三纲五常”为核心思想的封建伦理,推动

了西汉中期社会的和谐、稳定与统一。

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高峰,是融

合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而成的新儒学。宋明理学

家在“出入佛老”中“接续道统”“为往圣继绝

学”,从周敦颐、二程到朱熹,都对儒家中和思想

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发挥。周敦颐的

《太极图说》构建了宇宙生成模式:无极-太极

-二气-五行-男女-万物。在从无极到万物

的发展过程中,始终贯穿着“中”的思想。他说:
“天以阳生万物,以阴成万物。生,仁也;成,义
也。”“礼,理也;乐,和也。阴阳理而后和,君君、

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,万物

各得其理,然后和。故礼先而乐后。”

对于多样统一的世界万物,宋代理学家张

载提出了“万物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并在

《西铭》中说:“乾称父,坤称母;予兹藐焉,乃混

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,吾其体;天地之帅,吾其

性。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。”对张载所提出的“民
胞物与”,程颐推崇备至,称赞说:“《西铭》明理

一而分殊,扩前圣所未发,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

同功,自孟子后盖未之见。”而“理一分殊”这一

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也恰恰是多样统一的深刻

揭示。

而理学家程颐则更强调“致中和”,把人道

与天理贯通起来,并将其作为研究天理和“格物

致知”的手段,他说:“中和,若只于人分上言之,

则喜怒哀乐未发既发之谓也。若致中和,则是

达天理,便见得天尊地卑、万物化育之道,只是

致知也。”[13]“致中和”就是“达天理”,就是“致
知”。稍晚于程颐的胡安国对此评价极高:“夫
圣人之道,所以垂训万世,无非中庸,非有甚高

难行之说,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。然《中庸》之
义,不明久矣。自颐兄弟始发明之,然后其义可

思而得。”[14]他们都把“中和”“中庸”作为“天
理”和“圣人之道”。

《中庸》曰: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

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

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”朱熹《中庸章句》注:“喜怒

哀乐,情也。其未发,则性也,无所偏倚,故谓之

中。发皆中节,情之正也,无所乖戾,故谓之和。

大本者,天命之性,天下之理皆由此出,道之体

也。达道者,循性之谓,天下古今之所共由,道
之用也。”受此影响,其后胡宏曰:“中者,道之

体;和者,道之用。”这就使得“中和”上升到哲学

高度的体用关系。而朱熹在其后注“致中和,天
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:“致,推而极之也。位者,安
其所也。育者,遂其生也。自戒惧而约之,以至

于至静之中,无少偏倚,而其守不失,则极其中

而天地位矣。自谨独而精之,以至于应物之处,

无少差谬,而无适不然,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

盖天地万物,本吾一体。吾之心正,则天地之心

亦正矣;吾之气顺,则天地之气亦顺矣。故其效

验至于如此。”[15]朱熹还把“中和”与“慎独”两
者结合起来探讨修养功夫,并指出:“天地万物,

本吾一体。吾之心正,则天地之心亦正矣;吾之

气顺,则天地之气亦顺矣。”把“慎独”这种修养

功夫提升到与“中和”一样的“赞天地之化育”,

使之“生生不息”的至高境界。

中国传统文化,从《尚书》的“协和万邦”,
《周易》的“万国咸宁”,《礼记·礼运》的“以天下

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”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

公”,到宋明理学家张载提出的“万物一体”“天
人合一”,二程提出的“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

体”,王阳明提出的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,

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

都是儒家中和思想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世界的不

懈追求。面对目前世界纷繁复杂的矛盾,化解

矛盾、求同存异才是最好的出路,应当秉承中和

思想而非对立思维。

物质世界既是多样的,又是统一的。没有

多样性,就没有统一性;统一性以多样性为基

础,统一性存在于多样性之中。人类学家在《生
态宣言》中指出,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

系失衡,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

文化理念。人类跟宇宙是一体的,是连续的,与
整个宇宙在一起,要保持和谐、互相尊重。如今

的世界,科技革命迅猛发展,人们的经济、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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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日益全球化。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

展,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,促进了各国人民之

间的文化交流,加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

用、相互渗透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,物质文明

将会逐步走向同质化,但在制度和精神这些文

化的深层结构上依然是多样性的。这是因为,

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源于各种因素的积淀而形

成的生活方式、道德伦理、价值取向。世界各民

族的文化,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。别林斯基指

出,“愈是民族的,就愈是世界的”;马克思也曾

经指出:“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

于其他民族”。文化的多样性将不断地为世界

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。在文化多样

性的世界里,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,又要尊重其

他民族文化,相互借鉴,求同存异,尊重世界文

化的多样性,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。

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,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,

必须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。简单地

说,就是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所说的“和而不

同”。

4 “由和而生”的中医诠释

“执两用中”与“执中致和”之中,包含着一

个重要的因果逻辑关系,即由“中”而“和”。从

“执两用中”到“执中致和”,然后“由和而生”。

中-和-生三者之间,构成了两重条件与结果

的关系:“中”是“和”的条件,“和”是“中”的结

果;“和”是“生”的条件,“生”是“和”的结果。这

是生生之道的根本要义。而“生生之道”所谓的

“生生”包括三重意义:一是使生命生成。生命

是由“阴阳和”而生成的:“凡人之生也,天出其

精,地出其形,合此以为人,和乃生,不和不生”
(《管子·内业》);“阴阳和故能有子”(《素问·

上古天真论》)。二是使生命生存。有“阴阳合

和”而生成的生命要想很好地生存,必须保持

“阴阳和”,这是生命健康的保障。三是使生命

孳生、繁衍,这才是生生不息的根本价值取向。

世人也许都认为佛学讲三世轮回论证了人从何

来、人归何处的问题,实际上中医对儒家中和思

想的深刻诠释,同样解答了生命从何来、生命归

何处以及来去之间的存在问题,揭示了生命的

整个轮回过程的所以然。“生生不息”是生命发

展的无限与永恒,而“中和”是“生生不息”的基

础与动能。

中医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,因此,从根本

上说,养生就是养气。《吕氏春秋·尽数》:“精
神安乎形,而年寿得长焉。”[16]所谓“精神安乎

形”就是形神合一,达到气定神闲。而养气的根

本在于养心,所谓“平心静气”“心平气和”。养

生的根本在“和”,不论是与心和、与人和,还是

与天和,都是中和思维的具体化。《春秋繁露·

循天之道》说:“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,外无贪而

内清净,心和平而不失中正。”[17]“心和平而不

失中正”所包含的中和思想正是儒家所谓“仁者

寿”的根本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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